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办理项名称

000132042000

付费频道开办、终
止和节目设置调整
及播出区域、呼号
、标识识别号审批

行政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第310项
付费频道开办、终止和节目设置调整及播出区域、呼号、标识识别号审
批，实施机关：广电总局。
《广电总局关于印发〈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试行）的通知》（广发办字〔2003〕1190号）第八条  开办付费频道，
应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批准；未经批准，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擅自开
办付费频道。第十一条  符合第八条规定的其他机构开办付费频道的，应向
当地市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逐级审核同意后，报国家广播
电影电视总局审批。联合开办的，申请机构各方应经所在地的市级以上广
播电视行政部门逐级审查同意后，由其中一家开办机构报国家广播电影电
视总局审批。

省、州 省广电局

00013203700004
广播电视播音员、
主持人资格认定

广播电视播音员、
主持人职业资格首
次注册

行政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第313项
广播电视新闻采编、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认定，实施机关：广电总局。
《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广播电影
电视总局令第26号）第三条  国家对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实行
资格认定制度。在依法设立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以
下简称制作、播出机构）连续从事广播电视采访编辑、播音主持工作满一
年的人员，应当依照本规定通过考试和注册取得执业资格并持有执业证书
。第四条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负责全国广播电视
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认定的管理和监督。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
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执业
注册、证书发放与监督管理。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
号）附件1第80项，取消广播电视新闻采编人员资格认定。

省、州 省广电局

云南省广播电视局政务服务事项清单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行使层级
业务指导
（实施）
部门



00013203700006
广播电视播音员、
主持人资格认定

广播电视播音员、
主持人职业资格变
更注册

行政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第313项
广播电视新闻采编、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认定，实施机关：广电总局。
《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广播电影
电视总局令第26号）第三条  国家对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实行
资格认定制度。在依法设立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以
下简称制作、播出机构）连续从事广播电视采访编辑、播音主持工作满一
年的人员，应当依照本规定通过考试和注册取得执业资格并持有执业证书
。第四条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负责全国广播电视
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认定的管理和监督。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
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执业
注册、证书发放与监督管理。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
号）附件1第80项，取消广播电视新闻采编人员资格认定。

省、州 省广电局

00013203700005
广播电视播音员、
主持人资格认定

广播电视播音员、
主持人职业资格延
续注册

行政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第313项
广播电视新闻采编、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认定，实施机关：广电总局。
《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广播电影
电视总局令第26号）第三条  国家对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实行
资格认定制度。在依法设立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以
下简称制作、播出机构）连续从事广播电视采访编辑、播音主持工作满一
年的人员，应当依照本规定通过考试和注册取得执业资格并持有执业证书
。第四条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负责全国广播电视
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认定的管理和监督。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
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执业
注册、证书发放与监督管理。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
号）附件1第80项，取消广播电视新闻采编人员资格认定。

省 省广电局

000132038000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经营单位设立审批

行政许可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  广播电视节目由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省
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
制作。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4号发
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修正）第四条  国家对设立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实行许可制度。设立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应当取得《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第八条  在京的中央单位及其直属机构申请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报广电总局审批；其他机构申请《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向所在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
逐级审核后，报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省、州、
县

省广电局



000132035000
广播电视设施迁建
审批

行政许可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第十八条  进行工程建设，应当尽量避开广播电
视设施；重大工程项目确实无法避开而需要搬迁广播电视设施的，城市规
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前，应当征得有关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同意。迁
建工作应当坚持先建设后拆除的原则。迁建所需费用由造成广播电视设施
迁建的单位承担。迁建新址的技术参数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批。
《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45
号）第二十八条  因重大工程项目或当地人民政府认为需要搬迁无线广播电
视设施的，城市规划行政部门在审批相关城市规划项目前，应事先征得广
电总局同意。第三十条  申请单位应当向所在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书面
申请，经逐级审核后，报广电总局审批。

省、州、
县

省广电局

000132017000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
业务许可证（甲
种）审批

行政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第303项
开办视频点播业务审批，实施机关：广电总局、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
政主管部门。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5号发
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修正）第五条  开办视频点播业务须取
得《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第六条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
可证》分为甲、乙2种。第十一条  申请《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
（甲种）》的，应向当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第十条
规定的申报材料。经逐级审核后，报广电总局审批。

省、州 省广电局

000132013000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
业务许可证（乙
种）审批

行政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第303项
开办视频点播业务审批，实施机关：广电总局、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
政主管部门。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5号发
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修正）第五条  开办视频点播业务须取
得《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第六条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
可证》分为甲、乙2种。第十二条  申请《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
（乙种）》，应向当地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
第十条规定的申报材料。经逐级审核后，报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省、州、
县

省广电局

000132032000
广播电视专用频段
频率使用许可证
（甲类）核发

行政许可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指配广播电
视专用频段的频率，并核发频率专用指配证明。
《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45
号）第二十条  依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一至五项取得《广播电视节目传输业务
许可证（无线）》的单位，如需申请使用广播电视频率，应向所在地县级
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逐级审核后，报广电总局审批，
领取《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证（甲类）》。

省、州、
县

省广电局



000132033000
广播电视专用频段
频率使用许可证
（乙类）核发

行政许可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指配广播电
视专用频段的频率，并核发频率专用指配证明。
《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45
号）第二十一条  依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项取得《广播电视节目传输业务许
可证（无线）》的单位，如需拟申请使用广播电视频率，应向所在地县级
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逐级审核后，报省级广播电视行
政部门审批，领取《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证（乙类）》。

省、州、
县

省广电局

00013204100002

广播电台、电视台
变更台名、台标、
节目设置范围或节
目套数审批

地市级、县级广播
电台、电视台变更
台标审批

行政许可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十三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变更台名、节目设置范
围或者节目套数，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设立的广播电台、
电视台或者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设立的电视台变更台标的，应
当经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
《广播电台电视台审批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7号发
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13号修正）第七条  中央级广播电台、电
视台的设立、合并和相关事项变更，直接报广电总局审批。地方级广播电
台、电视台的设立和变更，由本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向上级广播电视行政
部门提出申请，逐级审核后，报广电总局审批。教育电视台的设立、合并
和相关事项的变更，由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征得同级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同意后，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逐级审核后，经国
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同意，报广电总局审批。

省、州、
县

省广电局

00013204100001

广播电台、电视台
变更台名、台标、
节目设置范围或节
目套数审批

广播电台、电视台
变更台名、节目设
置范围或者节目套
数，省级以上人民
政府广播电视行政
部门设立的广播电
台、电视台或者省
级以上人民政府教
育行政部门设立的
电视台变更台标

行政许可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十三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变更台名、节目设置范
围或者节目套数，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设立的广播电台、
电视台或者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设立的电视台变更台标的，应
当经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
《广播电台电视台审批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7号发
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13号修正）第七条  中央级广播电台、电
视台的设立、合并和相关事项变更，直接报广电总局审批。地方级广播电
台、电视台的设立和变更，由本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向上级广播电视行政
部门提出申请，逐级审核后，报广电总局审批。教育电视台的设立、合并
和相关事项的变更，由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征得同级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同意后，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逐级审核后，经国
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同意，报广电总局审批。

省、州、
县

省广电局



530132003W00

广播电台、电视台
申请利用卫星方式
传输本台广播电视
节目审批

行政许可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传输广播电视节目的卫星空间段资源的
管理和使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利用卫星方式传
输广播电视节目，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并经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
门审核批准。
《广播电台电视台审批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7号发
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13号修正）第十三条  副省级城市以上广
播电视行政部门或经批准的广播影视集团（总台）设立的广播电台、电视
台可以按照国家广播电视事业、产业建设和技术发展规划，利用卫星方式
传输本台广播电视节目。利用卫星方式传输本台广播电视节目的，应向本
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报经同级人民政
府同意后，逐级上报，由广电总局审批。

省 省广电局

000132026000

广播电台、电视台
以卫星等传输方式
进口、转播境外广
播电视节目审批

行政许可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卫星等传输方式进
口、转播境外广播电视节目，必须经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
《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42
号）第三条  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受广电总局委托，负责本辖区内境外影
视剧引进的初审工作和其他境外电视节目引进的审批和播出监管工作。第
四条  未经广电总局和受其委托的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的境外电视节目，
不得引进、播出。第十一条  引进境外影视剧和以卫星传送方式引进其他境
外电视节目的，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正式受理申请后，应在行政许可法
规定的期限内作出详细、明确的初审意见，报广电总局审查批准。

省 省广电局

000132039001
设立电视剧制作单
位审批

电视剧制作许
可证（乙种）
核发审批

行政许可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设立电视剧制作单位，应当经国务院广
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取得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后，方可制作电视剧。电视
剧的制作和播出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规定。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4号发
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修正）第十四条  电视剧制作许可证
（乙种）由省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核发。其中，在京的中央单位及其
直属机构直接向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提出申请，其他机构向所在地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逐级审核后，报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省、州、
县

省广电局



000132027000

影视节目制作机构
与外方合作制作电
视剧（含电视动画
片）审批

行政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第307项
影视节目制作机构与外方合作制作电视剧审批，实施机关：广电总局。
《中外合作制作电视剧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41号）第
三条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负责全国中
外合作制作电视剧（含电视动画片）的管理工作，对境外合作方、数量和
中外联合制作电视剧（含电视动画片）题材实施调控。省级广播电视行政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中外合作制作电视剧（含电视动画片）的具体管理
工作。第十一条  直接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申领《电视剧制作许可证
（甲种）》的中方制作机构申请与外方合作制作电视剧（含电视动画
片），向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申报。其他中方制作机构申请与外方合作
制作电视剧（含电视动画片），经所在地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同意，报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审批。

省 省广电局

000132005002
国产电视剧片（电
视动画片）审查

国产电视剧片
审查

行政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第314项
国产电视剧题材规划立项和电视剧片审查，实施机关：广电总局、省级人
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
《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
2010〕21号）附件1第51项  取消国产电视剧题材规划立项审查。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
〕27号）附件2第8项  国外人员参与制作的国产电视剧审查，下放省级新闻
出版广电行政部门，属于“国产电视剧片审查”项目子项。
《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63号发布，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8号修正）第十五条  国产剧、合拍剧、引进剧实行内
容审查和发行许可制度。未取得发行许可的电视剧，不得发行、播出和评
奖。第二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电视剧
审查机构的职责是：（一）审查本行政区域内制作机构制作的国产剧。

省 省广电局



000132005001
国产电视剧片（电
视动画片）审查

国产电视动画
片审查

行政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第314项
国产电视剧题材规划立项和电视剧片审查，实施机关：广电总局、省级人
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
《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
2010〕21号）附件1第51项  取消国产电视剧题材规划立项审查。
《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63号发布，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8号修正）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电视剧是指：（一）用
于境内电视台播出或者境内外发行的电视剧（含电视动画片），包括国产
电视剧（以下简称国产剧）和与境外机构联合制作的电视剧（以下简称合
拍剧）。第十五条  国产剧、合拍剧、引进剧实行内容审查和发行许可制度
。未取得发行许可的电视剧，不得发行、播出和评奖。第二十一条　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电视剧审查机构的职责是：
（一）审查本行政区域内制作机构制作的国产剧。

省 省广电局

530132008W00
境外人员及机构参
加广播电视节目制
作审批

行政许可

《电影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电影制片单位经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
批准，可以与境外电影制片者合作摄制电影片；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与境
外电影制片者合作摄制电影片。
《国务院审改办关于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审改办函〔2015〕30号）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境外人员及机构参加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审批（27052）”
审批类别转为行政许可，设定依据增加《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2
号）第十八条  电影制片单位经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批准，可以与
境外电影制片者合作摄制电影片；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与境外电影制片者
合作摄制电影片。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印发〈外国人参加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活动管
理规定〉的通知》（广发外字〔1999〕269号）第六条  聘用外国人参加广
播影视节目制作活动，由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审批。邀请外国人参加临时性
不支付报酬的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活动，报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备案。中央级
部门聘请的，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审批、备案；省级以下（含省级）
部门聘请的，报省级广播电视（影视）厅（局）审批、备案。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加强对聘请港、澳、台从业人员参与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管理的通知》（广发外字〔1999〕518号）第一条  广播电台、
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及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聘请港澳台从业人员担
任主持人、导演、演员、编剧、摄影师等，参与广播节目、境内电视剧、
电视综艺类节目及专题片的制作，须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
政部门审核后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审批。

省 省广电局



000132031000
举办国际性广播电
视节目交流、交易
活动审批

行政许可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举办国际性广播电视节目交流、交易活
动，应当经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并由指定的单位承办。
《广播影视节（展）及节目交流活动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令第38号发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8号修正）第五条  国家鼓励各
相关单位依法与境外国家（地区）开展对等交流互办电影展映等活动。在
京的中央单位及其直属机构在境内举办上述活动须报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
部门批准。其他单位在境内举办上述活动，如涉及多个国家（地区），该
活动须报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批准；如只涉及单一国家（地区），须
报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批准，其拟展映的境外影片须经省级广播影视行
政部门审查，批准时应同时抄报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

省 省广电局

000132019000
举办区域性广播电
视节目交流、交易
活动审批

行政许可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举办国内区域性广播电视节目交流、交
易活动，应当经举办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
批准，并由指定的单位承办。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赋予昆明市行使部分省级行政职权的决定》（云政
发〔2018〕36号）附件第21项  举办国内区域性广播电视节目交流、交易
活动审批，省级权限委托昆明市实施。

省、昆明
市

省广电局

000132051000
跨省经营广播电视
节目传送（无线）
业务审批

行政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第305项
省级行政区域内或跨省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实施机关：广电总局
。
《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45
号）第十二条  下列业务，由申请单位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
提出书面申请，经逐级审核后，报广电总局审批，领取《广播电视节目传
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六）利用微波传输广播电视节目且覆盖
区域涉及两个（含）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的。第十四条  开展广播电
视节目卫星传输业务的，应当向省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
请，经审核后，报广电总局审批，领取《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
证（无线）》。

省、州、
县

省广电局



000132044000
跨省经营广播电视
节目传送（有线）
业务审批

行政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第305项
省级行政区域内或跨省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实施机关：广电总局
。
《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3号发
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修正）第十条  申请利用有线方式在省
级行政区域内或跨省（市）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应向地（市）
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申报
材料，经逐级审核，报广电总局审批。符合条件的，广电总局予以颁发《
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

省、州 省广电局

000132008002
省级行政区域内经
营广播电视节目传
送业务审批

省级行政区域
内经营广播电
视节目传送
（无线）业务
审批

行政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第305项
省级行政区域内或跨省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实施机关：广电总局
。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
号）附件2第67项  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审批，下放
至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
《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45
号）第八条第一款  利用地面无线、微波、卫星等方式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
输覆盖业务的，须按本办法规定领取《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
（无线）》。第十三条  广电总局委托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以下业
务，申请单位应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逐
级审核后，报请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领取《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
许可证（无线）》：（一）申请利用微波传输广播电视节目且覆盖区域在
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

省、州、
县

省广电局

000132008001
省级行政区域内经
营广播电视节目传
送业务审批

省级行政区域
内经营广播电
视节目传送
（有线）业务
审批

行政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第305项
省级行政区域内或跨省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实施机关：广电总局
。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
号）附件2第67项  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审批，下放
至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
《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3号发
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修正）第十条   申请利用有线方式在省
级行政区域内或跨省（市）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应向地（市）
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申报
材料，经逐级审核，报广电总局审批。符合条件的，广电总局予以颁发《
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

省、州 省广电局



00013200600008
设置卫星电视广播
地面接收设施审批

设置卫星电视广播
地面接收设施接收
卫星传送的境内电
视节目审批

行政许可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七条  单位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
施的，必须向当地县、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报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凭审批机关开具
的证明购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完毕，由审批机关
发给《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许可证》。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广播电影电视部
令第11号）第五条　凡需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内电视节目的单
位，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含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报地、
市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直属单位可直接报省
、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经审查批准的单位，凭审批机
关开具的证明购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凡需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
外电视节目的单位，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含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
出申请，经地、市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签署意见后，报所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经审查批准的单位，凭审
批机关开具的证明购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省、州、
县

省广电局

00013200600009
设置卫星电视广播
地面接收设施审批

设置卫星电视广播
地面接收设施接收
卫星传送的境外电
视节目审批

行政许可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七条  单位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
施的，必须向当地县、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报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凭审批机关开具
的证明购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完毕，由审批机关
发给《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许可证》。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广播电影电视部
令第11号）第五条　凡需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内电视节目的单
位，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含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报地、
市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直属单位可直接报省
、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经审查批准的单位，凭审批机
关开具的证明购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凡需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
外电视节目的单位，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含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
出申请，经地、市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签署意见后，报所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经审查批准的单位，凭审
批机关开具的证明购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省、州、
县

省广电局

000132020000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
接收设施安装许可
审批

行政许可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三条  国家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的生产、进口、销售、安装和使用实行许可制度。生产、进口、销售、安
装和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许可条件，由国务院有关行政部门
规定。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行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令第60号发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修正）第七条  设立卫星
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应当根据拟申请服务区的范围，向所在地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逐级审核后，报省、自治
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审批。

省、州、
县

省广电局



000132034000

无线广播电视发射
设备（不含小功率
无线广播电视发射
设备）订购证明核
发

行政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第311项
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核发，实施机关：广电总局。
《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45
号）第十二条  下列业务，由申请单位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
提出书面申请，经逐级审核后，报广电总局审批，领取《广播电视节目传
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一）中、短波广播；（二）调频、电视
广播（使用发射机标称功率50瓦（不含）以上发射设备）；（三）调频同步
广播；（四）地面数字声音广播和电视广播；（五）多工广播。第二十条
依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一至五项取得《广播电视节目传输业务许可证（无
线）》的单位，如需申请使用广播电视频率，应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广播电
视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逐级审核后，报广电总局审批，领取《广播
电视频率使用许可证（甲类）》。第二十三条  持有《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
务经营许可证（无线）》、《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证》的单位，如需购
买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应当向核发其《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证》的
机关申领《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以下简称《订购证明
》），并提交以下文件：（一）订购证明申请表；（二）《广播电视节目
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证》复印件；
（三）相关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核意见。

省、州、
县

省广电局

000132009000
小功率的无线广播
电视发射设备订购
证明核发

行政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第311项
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核发，实施机关：广电总局。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
号）附件2第66项  小功率的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核发，下放至
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
《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45
号）第十三条  广电总局委托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以下业务，申请单
位应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逐级审核后，
报请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领取《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
线）》：（二）使用小功率调频、电视发射设备（发射机标称功率50瓦
（含）以下）进行广播的。第二十一条  依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项取得《广
播电视节目传输业务许可证（无线）》的单位，如需拟申请使用广播电视
频率，应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逐级审核
后，报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领取《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证（乙
类）》。第二十三条  持有《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
、《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证》的单位，如需购买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
备，应当向核发其《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证》的机关申领《无线广播电
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以下简称《订购证明》），并提交以下文件：
（一）订购证明申请表；（二）《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
线）》、《广播电视频率使用许可证》复印件；（三）相关广播电视行政
部门审核意见。

省、州、
县

省广电局



000132012000

乡镇设立广播电视
站和机关、部队、
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设立有线广播电
视站审批

行政许可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乡、镇设立广播电视站的，由所在地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审核，并按照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
门的有关规定审批。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设立有线广播电视
站的，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审批。
《广播电视站审批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2号）第
三条  市辖区、乡镇以及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可申请设立广播电视站。每
个申请单位只能设立一个广播电视站，并只能在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核定的
区域范围内播出广播电视节目。第五条  申请设立广播电视站，须由申请单
位向当地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逐级审核同意后，报省级
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省、州、
县

省广电局

530132007W0001

引进用于广播电台
、电视台播放的境
外广播电视节目审
批

引进用于广播电台
、电视台播放的境
外其他广播电视节
目审批

行政许可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电影
、电视剧，必须经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用于广播电台、电
视台播放的境外其他广播电视节目，必须经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或者
其授权的机构审查批准。向境外提供的广播电视节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向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备案。

省 省广电局

530132007W0002

引进用于广播电台
、电视台播放的境
外广播电视节目审
批

引进用于广播电台
、电视台播放的境
外电影、电视剧审
批

行政许可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电影
、电视剧，必须经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用于广播电台、电
视台播放的境外其他广播电视节目，必须经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或者
其授权的机构审查批准。向境外提供的广播电视节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向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备案。

省 省广电局

530132005000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
节目许可证核发

行政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第304项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核发，实施机关：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信息产业部令
第56号发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修正）第十条  申请《许可证
》，应当通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向国务
院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中央直属单位可以直接向国务院广播
电影电视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省 省广电局



000132025002
引进专门用于信息
网络传播的境外视
听节目审批

引进用于信息
网络传播的境
外电影、电视
剧审批

行政许可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  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
外电影、电视剧，必须经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查批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进行解释
的复函》（国办函〔2017〕123号）《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
款关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的管理措施适用于信息
网络传播的境外视听节目。

省 省广电局

000132025001
引进专门用于信息
网络传播的境外视
听节目审批

引进用于信息
网络传播的境
外其他视听节
目审批

行政许可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
外其他广播电视节目，必须经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
审查批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进行解释
的复函》（国办函〔2017〕123号）《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
款关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的管理措施适用于信息
网络传播的境外视听节目。

省 省广电局

531032006W00
广播电视播出定期
停机检修时间备案

其他行政
权力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62号发布，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8号修正）第二十一条  广播电视技术系统的检
修、施工管理，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对技术系统定期进行例行检
修，例行检修需要停播（传）广播电视节目的，应当将停播（传）时间报
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备案。

省 省广电局

531032005002
国产电视剧（电视
动画片）拍摄制作
备案

国产电视动画
片拍摄制作备
案

其他行政
权力

《广电总局关于印发〈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管理制度暂行规定〉
的通知》（广发宣字〔2006〕23号）一、国产电视动画片实行制作备案公示
管理制度。凡持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制作机构均可申请
制作动画片。国产电视动画片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备案公示后方能投
产制作。未经备案公示的国产电视动画片，不予审查完成片，不予发放《
动画片发行许可证》，各级电视播出机构不予播出。二、国产电视动画片
制作备案公示实行两级管理。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由国家广播
电影电视总局和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两级管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负责中直单位动画制作机构制作国产电视动画片的备案管理和全国国产电
视动画片的备案核准和公示管理。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所属
动画制作机构制作国产电视动画片的备案管理，并负责将本辖区所属动画
制作机构拟备案公示的国产电视动画片题材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核准
公示。

省 省广电局



531032005001
国产电视剧（电视
动画片）拍摄制作
备案

国产电视剧拍
摄制作备案

其他行政
权力

《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63号发布，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8号修正）第八条  国产剧、合拍剧的拍摄制作实行备
案公示制度。第九条  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负责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的
公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负责受理本行政区
域内制作机构拍摄制作电视剧的备案，经审核报请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
门公示。

省 省广电局

531032002W00
互联网视听节目转
播备案

其他行政
权力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信息产业部令
第56号发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修正）第十条  地（市）级以
上广播电台、电视台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转播类服务的，到省级以上广播
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履行备案手续。中央新闻单位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转播
类服务的，到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履行备案手续。备案单位应在
节目开播30日前，提交网址、网站名、拟转播的广播电视频道、栏目名称
等有关备案材料，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应将备案情况向社会公告。

省 省广电局

531032007W00
无线广播电视发射
设备安装验收

其他行政
权力

《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45
号）第二十六条  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安装完毕后，设置该发射设备的单
位须在二十日内向核发其《订购证明》的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验收申
请，由相应的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机构负责组织验收。验收合格
后，发射设备方可投入正式运行。

省 省广电局

532032006000 观看电视 公共服务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国
发〔2017〕9号）第十章　基本公共文化体育。本领域服务项目共10项，具
体包括：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送地方戏、收听广播、观看电视、观赏
电影、读书看报、少数民族文化服务、参观文化遗产、公共体育场馆开放
、全民健身服务。

省、州、
县

省广电局

532032005000 收听广播 公共服务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国
发〔2017〕9号）第十章　基本公共文化体育。本领域服务项目共10项，具
体包括：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送地方戏、收听广播、观看电视、观赏
电影、读书看报、少数民族文化服务、参观文化遗产、公共体育场馆开放
、全民健身服务。

省、州、
县

省广电局


